
步驟一：至科技部網站登入學術服務網 

 

 

步驟二：進入學術研發服務網點選欲變更之計畫，點選「變更」

 

行政流程： 
1.審核單位為「執行機構」： 
主持人列印申請表並簽名→系所主管→研發處→主計室→秘書室→將校長核章後影本文件交研發處及主計室 
2.審核單位為「科技部」： 
主持人列印申請表並簽名→系所主管→研發處→主計室→秘書室→將校長核章後影本文件交研發處及主計室→由研
發處將申請送至科技部→待科技部審查後執行 



步驟三：(以計畫經費變更為例)點選「計畫經費變更」 

 

 

步驟四：填寫變更內容並存檔，系統自動回到主畫面 

 

計畫經費流用、申請追加請選此項 

 

依需求填選擇填寫的項目，填寫完成

後，點選存檔。 

 



步驟五：點選送出 

 
 

步驟六：列印紙本文件 

 

 

送出變更申請 

列印變更申請表 



步驟七：跑校內行政流程 

 

 

步驟八：核可文件影本兩份送研發處及主計室。 

 

主持人簽名 

行政流程： 

主持人→系所主管→研發處→主計室→秘書室 


